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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NATION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資源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61）

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發表公佈

蒙古騷亂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謹茲提述有關近日於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發生騷亂（「騷亂」）之報道。

中國資源開發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其

中包括）天然資源投資及開發業務，並於蒙古共和國擁有及經營礦場，包括阿雷努爾鉬

礦、布仁朝格鎢礦、薩拉鎢礦及中央鎢礦。

本公司董事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截至本公佈日期，騷亂並無對上述礦場之業務營運及

／或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構成任何嚴重中斷或不利影響。

本公司將於必要時及上市規則規定時就上述事宜作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國資源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健生

香港，二零零八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王健生先生；執行董事李僑峰先生及張河先

生；非執行董事王寶林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實先生、王岐虹先生及王國起先生。

* 僅供識別


